
  作为一名基层法院派出法庭的

民事法官， 所面对的民事案件体量

大、 种类多、 纠纷杂， 一些案件还

存在矛盾激化的风险点， 若仍按照

传统法官居中审理，原、被告双方在

法庭中分庭抗礼进行审理， 即便能

最终结案， 也难以做到政治效果、

社会效果、 司法效果的有机统一。

这时便需要针对特定的案件，

采用特别的方法， 吸收特殊力量，

依法能动履职， 下乡办案， 将自身

审判工作主动融入到国家治理、 社

会治理之中， 努力追求“办理一

案、 治理一片” 的工作效果。

笔者在下乡办案、 依法能动履

职的展开上， 用自身经验总结了基

层法官的些许必备技能……

技能一：善把卷宗看

案件的难易， 往往并不取决于

卷宗的厚薄。 尤其是派出法庭所面

临的农村家事纠纷， 往往一纸薄薄

的诉状背后， 有着错综复杂的案

情、 盘根错节的矛盾。 从单薄的诉

状与证据中， 准确定性矛盾纠纷的

根结所在、 于细微之处察觉问题，

既是法官阅卷的第一要紧事， 也是

帮助法官从容应对庭审各类突发情

况、 正确适用法律的基本功。

通常而言， 为了提高诉讼效

率， 法官收到立案卷宗后第一时间

是开展应诉材料送达工作， 而把阅

卷放在送达之后、 庭审之前。 但笔

者的习惯， 却是收到家事案件诉状

及相应的证据材料后， 一定第一时

间通读诉状， 了解原、 被告的社会

关系， 分析案件的争议点， 必要时

还会通过案涉辖区村居委会侧面了

解有无历史性矛盾。 如果评估案件

中存在矛盾激化的风险点， 则务必

叮嘱书记员和助理先不要发送材

料， 也不要和被告直接联系。 原因

则在于， 家事纠纷的实质是源于权

利冲突， 但冲突中又夹杂着长年累

月生活相处中的种种矛盾。 一旦心

理的底线被冲破， 则很可能将矛盾

激化，事态的发展也可能无法挽回。

例如， 笔者在处理一起某村女

儿诉父母分家析产案件中， 首先，

女儿作为原告起诉自己父母的情况

就极为特殊， 一般人也很难想到女

儿会与有着养育之恩的父母对簿公

堂。 其次， 在笔者通读了原告诉状

中写明的事实与理由后， 了解到当

前父女矛盾冲突不断升级， 父亲在

女儿的新房中大吵大闹， 家里的家

具门窗也因争吵被毁坏殆尽。 最

后， 双方也曾通过村委会、 司法

所、 派出所进行调解， 矛盾始终未

能得到缓解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后续， 笔者拨打了女儿的电话

确认其确实仍与父亲居住在一起，

自己起诉父亲也没和他“打招呼”，

这时笔者再三叮嘱助理和书记员先

不要发传票或与对方联系。

试想， 如果父亲在毫不知情的

情况下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而女儿

此时恰巧也在屋里， 那么一张法院

的传票会不会成为一场冲突的导火

索……

技能二：莫要孤军战

良法需要善治， 也需要协同治

理， 依法能动履职的灵活性可以保

证在诉讼推进中整合协同更多的专

业资源， 实现矛盾纠纷的合理分流

和专项实质化化解。

下乡办案也并非仅依靠法官的

孤军奋战， 村委会、 居委会、 片区

民警， 甚至于村里面的老者都可以

成为纠纷解决的有效外力。

例如， 在处理一起分家析产案

时， 涉及全区农村房屋平移工作有

序推进， 为争房屋， 弟弟不顾一切

开着挖掘机把房顶掀了， 哥哥为阻

止拆房则不顾安危住了进去。

为了妥善处理这起棘手的诉前

调解案件， 笔者试着采用“围魏救

赵” 策略， 从被告家属着手， 同时

凝聚村干部、 片区民警及本村较有

话语权的村中老者一并参与调解，

各方从情理法角度协同发力， 促成

了矛盾纠纷的妥善处理。

另外， 邀请多方参与下乡办案

也有助于当事人情绪的稳定， 犹记

得当日， 掀翻房顶的挖掘机正停在

路边， 随着村里围观群众人数越来

越多， 双方当事人情绪也越来越激

动， 眼看局面正向难以控制的方向

发展， 身着法院制服、 佩戴法徽的

我们与派出所民警、 村干部的到来

让在场的矛盾双方逐渐冷静， 不再

被情绪裹挟。 或许这就是庄严但又

接地气的司法形象在安抚当事人情

绪中所起到的帮助吧。

技能三：常去现场转

坐堂办案有着一定时空局限性，

而实地调查研究则可帮助法官更直观

地了解案件争议焦点， 尤其是在涉及

特殊身份关系的家事纠纷、 邻里纠纷

处理时， 常去现场转转， 有助于及时

发现和解决问题， 为法官在后期处理

案件提供更坚实的事实依据， 助力促

进案件公正审理。

记得一起遗产继承案件中， 年逾

七旬的老夫妻为已故儿子死亡赔偿款

及拆迁房分割问题将正在读大学的亲

孙子和儿媳一纸诉状告上法庭。

究竟是为夺遗产不讲亲情， 还是

走投无路迫不得已？ 有些真相是仅依

靠查阅卷宗、 坐堂问案难以真正探究

的， 只有亲眼看到、 亲身感触当事人

的处境， 才能体会其当下的选择。

因此， 笔者将该案的庭前调解地

点选择在了老人的家中， “强制” 邀

请作为被告的儿媳和孙子上门处理。

当看到年迈老人窘迫的生活环

境， 瘫痪在床、 病骨支离的身体状

况， 所有存在于被告心中对老人处理

方式的误会与不解都烟消云散， 纠纷

自然也得到了妥善地化解。

技能四：庄严把案断

法庭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依法审

判各类案件的专门场所， 象征着司法

权威和公平正义。 相较于法庭的庄严

有秩序， 开庭设备一应俱全， 座位席

卡设置井然有序， 如果是外出调解或

者开庭， 所到之处的条件总会有所限

制。 但不论是呈堂开庭、 还是一般会

议室、 一般会客室， 法庭正常工作的

“仪式感” 仍然不可以落下。 席卡、

法槌、 法徽的准备， 出席人员着装规

范的叮嘱， 笔录用纸、 开庭的电子模

板， 黑色签字笔、 印泥等均需要考虑

周全。 关于时间确定、 出席人员告知

等组织工作的安排， 务必要提前与目

的地对接人员确认清楚， 避免产生双

方都“想当然” 的情况。

初次下乡断案的新手法官一定要

时刻谨记，庭审流程是庄重严肃的，需

要严格符合法律规范。在外出庭审中，

也不能忽视对于法庭庄严的塑造。

外出开庭时， 可以根据进出口的

位置特点合理安排审判席位置， 保证

入庭环节的顺利进行。 入庭后要求出

庭的书记员或者法官助理宣读法庭纪

律， 庭审中详细告知解释诉讼权利与

义务， 切不可只说名词， 不做解释。

对于突发情况， 妥善使用法槌， 必要

时也可休庭和适当训诫。

技能五：治理一整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案例胜

过一打文件”，充分重视、发挥个案的

价值引领和教育警示作用， 是践行新

时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题中之义。

通过依法能动履职， 外出办案的

方式还可以有效挖掘案例“富矿”，

进一步实现个案办理社会效果的积极

延伸。 努力研究发掘个案背后反映出

的地域治理的盲点难点堵点焦点问

题， 发掘案例背后的潜力， 在更广范

围、 更深层次、 更高水平上彰显案例

的重要价值。

例如， 笔者所在的派出法庭在某

段时期有关农村宅基地房屋买卖的案

件屡有发生， 原告的居住地都位于亭

林镇某村。

对于这批案件， 笔者积极与村委

会沟通， 选择在“屋里厢法庭” 进行

开庭， 村民在得知这个消息后也纷纷

联系村委会希望旁听此案。 （“屋里

厢法庭” 是金山区人民法院亭林人民

法庭创建的基层法治品牌， 可以不定

期开展巡回审判活动以及巡回司法确

认活动， 让村民在家门口参与司法进

程。 ———笔者注）

在案件庭审结束后， 笔者也跳出

案情， 针对村民关注的农村宅基地房

屋买卖问题开展法治小讲座， 最终不

仅有效审结了该批案件， 对于村委会

的诉源治理工作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总 结

新时代赋予了依法能动履职新的

内涵和新的要求， 身处基层一线， 必

须主动因势利导， 寻求创新， 坚持以

依法能动履职理念克服倦怠情绪和消

极情绪， 探索“下乡办案” 新方式，

回应日渐多元的司法需求， 努力以自

身高质量的履职推动法院工作高质量

发展。

（作者系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

先进个人、 上海法院人民法庭工作先

进个人， 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亭林

人民法庭审判长）

□ 干华丽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依法能动履职可以有效避免机械司法、就案办案司法理念的弊

端，是司法理念现代化的题中之意。 依法能动履职也是中国特色的回应型司法机制，从抗日根

据地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枫桥经验”，再到今天各地域多元解纷机制

的探索，依法能动履职的内涵和范围进一步丰富，其主要目的便是实质性地化解纠纷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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